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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涓流计划持续惠及村镇学校

霍尼韦尔再次资助安全饮水教室项目
2017 年 7 月 31 日， 霍尼韦

尔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宣布
正式启动 2017“涓流计划-霍尼
韦尔安全饮水教室”项目。 今年
五所受资助村镇中小学分别位
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
河北内丘县、贵州黎平县、四川
中江县以及内蒙古达拉特旗，预
计千余名师生将在新学期喝上
方便安全的饮用水。“涓流计划”
爱心大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姜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
长徐光以及霍尼韦尔高管等出
席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涓流计划”是由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于 2015 年推
出的全国性公益行动，旨在为中
国村镇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更加
安全和足量的饮用水。“霍尼韦
尔安全饮水教室”是“涓流计划”
公益行动的一部分，由“霍尼韦
尔家园建设计划”提供资助。 项
目选择有需要的中小学作为资
助对象，根据其水源和水质情况
定制安装安全饮水设备和配套
设施，并设置专门的安全饮水教
室，为师生提供安全的冷热直饮
水，同时开展相关的安全饮水和
节约用水的科普教育活动。 首批

“涓流计划-霍尼韦尔安全饮水
教室” 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启用，
分别位于陕西、宁夏、四川、湖南
和江西。

启动仪式后，项目组将对五
所受资助的村镇学校进行实地
考察和专业的水质监测，在获取
末端饮水水质相关指标的前提
下， 通过有针对性的水处理方
案， 让学校师生喝到温度适口、
水质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水。

作为一直关注儿童安全的
公众人物，姜昆表示，儿童健康、
安全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事业，他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发起的‘涓流计划’旨在为孩
子们提供‘更加安全和足量的饮
用水’， 目前已经帮助到了很多
村镇的师生。 我感到很高兴能够
参与其中，我也衷心希望今后能
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企业加入
到‘涓流计划’公益项目中来。 ”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
长徐光谈道：“生命之源这四个
字概括了水在人类乃至所有生
物生存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青少
年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因此为
孩子们提供‘更加安全和足量的
饮用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

涓流计划携手霍尼韦尔在中国
不同地区选择一批村镇学校建
安全饮水教室的原因所在。 ”

据今年 6 月环保部发布的
《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在地下水方面， 全国 6124 个监
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
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
点分别占 10.1% 、25.4% 、4.4% 、
45.4%和 14.7%，各流域地下水水
质监测结果总体水平均较差，全
国地下水水质安全问题不容乐
观。 而地下水水质的好坏直接影
响到我们生活饮用水的安全。 调
查显示，全国目前约有数万所学
校、数以千万计的师生直接受到
清洁饮用水短缺的影响，安全饮
水形势不容乐观。

2017 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涓流计划”项目组回访了去
年安装了饮水设备的学校之
一———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七
坪小学。 该学校校长表示：“自从
喝上了你们提供的水，孩子们拉
肚子的情况好多了，饮水量也有
所增加。 ”其余受资助的学校都
反馈了同样的消息，项目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孩子们的健康状况
有了明显改善。

启动仪式上，“涓流计划”公
益大使姜昆将亲笔题写的“涓流
计划”这几个大字赠予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鼓励项目组把项目
做大做好。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盛伟立表示：“作为一家
高科技、 多元化的互联工业企
业，霍尼韦尔一直秉持‘借助科
技力量践行公益’的理念。 霍尼

韦尔长期致力于打造更洁净、
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环境，其
中水和空气是其在中国关注的
重点， 这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的‘涓流计划’的内容不谋而
合。 因此我们非常高兴与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继续合作，希
望为农村孩子们的安全饮水出
一份力。 ”

（皮磊）

国际 NGO在华发展迎来“高铁”时代

“境外 NGO 在华注册工作坊”在京举行
2017 年 7 月 28 日， 为更好

协助境外 NGO 顺利完成注册工
作，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
中心“中国发展简报”在京举办
了“境外 NGO 在华注册工作
坊”, 邀请成功注册的境外 NGO
代表、法律界专家、学者向报名
参会的境内境外 NGO 代表近
80 人分享注册成功经验，共同探
讨境外 NGO 在法律实施后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

法规实施，超百注册

截至 7 月 28 日， 公安部境
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公
示的境外 NGO 代表机构已达
156 家。

从地域上看， 已登记的 156
家代表机构分布在全国 2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其中北京、上
海、广东和云南代表机构数量较
多，这四地登记的代表机构数量
共占代表机构总数的 70%。 登记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数量
最多的北京，目前代表机构总数
为 54 家。

从登记时间上看， 分别在 1
月、4 月和 5 月出现了三次登记
高峰。 其中 1 月 32 家、4 月 35
家、5 月达到 50 家。

对上述现象，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分析道：
“‘境外 NGO 法’施行的首月，上
海、广东、北京三地首批境外非
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一共 31

家， 其中最多的一类共 21 家是
原民政部登记境外基金会代表
机构的移交， 其余 10 家全部为
经济类工商业协会，它体现了在
法律制度变化中，政府系统内部
对既存事实的承接，特别是对于
工商部门登记的机构，并不是法
律法规承认的非营利形式，而是
在特定法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做
法， 此次仍被考虑在了移交范
畴，是在社会现实层面的衔接。 1
月出现登记高峰是法规实施的
初始效应，而 4 月、5 月则材料准
备完备后集中效应的体现，预期
在后续法律实施过程中，境外非
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的数量在一

段时期内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
长速度。 ”

在已登记的 156 家代表机
构中， 出现了少数境外 NGO 在
多地分别设立代表机构的情况。
比如世界宣明会中国基金有限
公司（香港）就在广东、广西、贵
州、江西、天津、云南等 6 地设立
了分支机构。 宣明会中国办事处
项目总监余文伟表示，由于宣明
会在中国 12 个省份都有比较大
型的长期项目，根据“境外 NGO
法”，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应当以登记的名称，在登记的业
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内开展活动。

与会嘉宾也一致认为，“境

外 NGO 法” 有效的规范了境外
NGO 在中国开展业务活动，对
于绝大多数积极在中国合法合
规开展活动的境外 NGO 起到了
保驾护航的作用，也打开了境外
NGO 在中国发展的合法空间。

经验分享，开诚布公

对于仍在寻找主管单位、准
备注册材料的境外 NGO 来说，
最解渴的是各家成功注册 NGO
的一手经验。 在工作坊上，救助
儿童会中国首席代表王超、弗雷
德·霍洛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汪
庭馀及宣明会中国办事处项目
总监余文伟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将自家的成功经验开诚布公地
分享给与会者。

首先，如何寻找主管单位是
能否成功注册过程中最关键一
环。 王超表示，长期与业务有关
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
要。

在准备计划时也要设计多
种可能性，据国际计划(中国)项
目总监张红嫚介绍，当初国际计
划就曾设计申请多个主管单位
的计划，当计划一迟迟未有答复
的时候，计划二可以替补，这样
不至于打乱自己的工作节奏。

其次， 在准备申请材料方
面，“一定要将所需材料毫无保
留地全部奉上，用所需材料清晰
地表达本机构及其活动的正当
性，这样有助于获得活动的合法

性。 ”王超建议，“如果来来回回
补充递交材料很可能错过集中
注册的节点，到什么时候能注册
下来就不好预测了。 ”

最后，一定要对公安部门充
分信任，要依靠他们的力量。 这
一点上，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京代
表处高级运营经理胡文新感受
深刻：“对于我们的注册工作，公
安部门十分重视， 也非常支持，
常常给我们出谋划策，在得到主
管单位批文后，前后注册时间只
用了一个月。 ”

高速发展，内省自身

“境外 NGO 法”的颁布与实
施是中国法治道路与国际接轨
的一块试金石， 在我国 NGO 发
展进程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近十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
了重大发展变化， 已经由当年
的援助接收国渐渐转变为援外
国的角色。 那些曾经带着资金、
资源来的境外 NGO 已经优势
不再。

“当资金优势不再， 你有更
新的经验和能力吗？ 用自身的价
值去撬动可用的资源，向本土的
NGO 取经， 这应该是未来国际
NGO 的发展方向。 ”王超表示。

代表们纷纷表示，拿到了注
册并不是事业的终结，而恰恰是
事业的开始，今后的路还要自己
一步步踏出来。

（王勇）

姜昆将亲笔题写的“涓流计划”赠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救助儿童会中国首席代表王超


